


貳、募得款使用服務計畫 

一、偏鄉學校兒少關懷服務 

1.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偏鄉地區學校之弱勢兒少為主要服務對象，針對因父

母失業、隔代教養、單親或外籍配偶家庭等因素，導致家庭經濟與

照顧功能不足之兒少，提供整合性關懷服務，以確保其基本生活需

求、身心健康與穩定就學，維護兒少受教權益。因應偏鄉小校教育

與課後照顧資源不足的現況，本計畫補助學校辦理課後照顧與支持

措施，提供安全穩定的學習與照顧環境，降低兒少課後無人照顧或

遊蕩之風險。同時，透過補助偏鄉學校發展多元社團，鼓勵弱勢兒

少參與正向學習與休閒活動，培養興趣與自我肯定，提升自信心與

社會適應能力。另結合社工訪視、情緒教育及親子支持服務，強化

家庭支持功能，連結社會資源，縮短城鄉資源落差，落實兒童最佳

利益。 

 

2.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補強偏鄉小校弱勢兒少在生活、學習及照顧上的資

源缺口，降低家庭經濟困境與社會資源不足對兒少成長與學習的影

響。透過提供經濟補助與生活物資，確保兒少基本生活與營養需

求，維持就學穩定與身心健康。計畫亦補助學校辦理課後照顧與多

元社團，提供課後及長假持續學習與正向發展的機會，培養興趣、

潛能與自我肯定。另結合社工訪視、情緒教育及親子支持服務，提

升兒少情緒調適能力，改善親子互動，強化家庭支持網絡。藉由建

構長期、在地且可延續的服務系統，本計畫期能縮短城鄉資源落

差，落實兒童最佳利益，協助偏鄉兒少在安全、被支持的環境中健

康成長。 

 

3.計畫服務對象 

(a).以地處偏遠、海邊，社會資源較匱乏的 300 人以下偏鄉小學

中弱勢兒童為主。  



(b).以學童因父母失業、隔代教養、單親、外籍配偶家庭，導致

家庭經濟困難者，補充孩子課後學校才藝學習與生活基本物資補

助。 

 

4.計畫內容 

(a).弱勢兒少經濟補助 

為了滿足偏鄉兒少基本生活所需，兒盟蒐集政府與民間補助兒

少經費現況，並邀請學校老師召開焦點團體，討論出適當補助金

額，訂定出有經濟困難且無法取得其他補助的兒少，每人每學期補

助 4,000元，老師視孩子的實際需求，將經費運用在：餐食費、學

校相關費用、生常生活費、醫療費用、文具及學習用品費用等。  

(b).弱勢兒少物資補助 

與學校單位合作或者直接配送至受助者家裡，藉由物資寄送

（如米、麵、罐頭、調理包等），讓兒少們不論是平日或假日期間

仍能持續享有正常的三餐，以確保兒少們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和營

養。  

(c).學校社團補助 

輔助偏鄉學校成立社團，並積極鼓勵弱勢孩子參與，兒盟依學

校提出的需求，進一步評估成立社團所需資源，提供弱勢家庭孩子

更多課外學習的機會與管道，滿足弱勢孩子發展基礎潛能和特殊才

藝的需求。  

(d).學校課後照顧 

目前由於夜光天使計劃、攜手計畫的補助都向下調整，但因為

偏鄉安親資源稀少，導致兒少課後照顧無法透過校外資源協助，兒

盟提供偏鄉學校經費上的補助，讓兒少在家長下班前能繼續參與學

校課後活動，持續照顧兒少直到完成作業，也避免兒少課後無人照

顧及遊蕩。  

(e).農曆年節關懷 

農曆年是孩子最期待的節日，但偏鄉弱勢兒少及家庭，往往因

經濟困難而難以感受年節的喜悅。為了讓他們也能開心過年，兒福



聯盟發放希望紅包與愛心年菜，陪伴孩子與家人一起圍爐、共享溫

暖，讓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年節回憶。  

(f).社工訪視關懷 

由專業社工定期訪視，深入了解家庭狀況與需求，提供心理支持與

陪伴，並協助連結各項資源（如社會資源、政府補助、就業輔導

等），強化家庭的支持網絡與應對能力。 

 

5.計畫服務成果  

偏鄉弱勢學童服務全台 399所偏鄉小學。實際服務與經費運

用，包含經濟補助、物資補助、社團補助費、情緒輔導活動、課後

照顧等。實際服務項目與服務量成果如下：  

(a).經濟補助 

偏鄉弱勢學童共計補助 2,533位弱勢學童生活津貼、8,690位

偏鄉學童參與學校舉辦之社團活動。  

  
 

(b).物資補給 

偏鄉弱勢學童，在長假期間的期營養補給，以採購實質營養物

資透過學校發放，或是與學校合作等方式，讓弱勢學童在長假期間

不致挨餓，並獲得營養補充、健康成長。本會共提供 4,530 份兒童

營養物資補給。 



  
 

(c).訪視服務 

偏鄉弱勢訪視服務：為進一步了解與協調個案家庭，提供學校

與個案訪視服務，進行超過 1,800次學校及家庭訪視。  

  
 

(d).偏鄉學童課後照顧及長假營隊活動 

幫助孩子認識情緒，建立自我認同。補助辦理夜光天使、課後

輔導等學校不足的經費，補助偏鄉學校課後照顧，讓 3,947位偏鄉

學童下課後有地方溫書寫功課。更於寒暑假時間搭配舉辦營隊，在

營養補充之餘亦能同時充實孩子的學習機會，共計補助 179所學校

辦理 277場育樂營隊。  

  



 

6.計畫責信故事 

小楷和爸爸、阿嬤三個人一起生活。媽媽很早就離開了，因此

小楷不太記得她的樣子。爸爸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能做的工作有

限，但他每天都很努力工作以維持家裡的經濟生活。阿嬤年紀大重

聽很嚴重，每次社工家訪時都要扯著喉嚨大聲說話，常常都是講到

聲音沙啞不得不停止才結束。 

小楷的生活環境刺激不足，導致他的學習進度相對落後。老師

曾告訴爸爸說：「小楷在學業上的進展比其他孩子慢很多，他需要

更多的練習。」，老師下課時總會帶著小楷，重複解釋他未理解的

內容。儘管他理解的速度較慢，但在老師的幫助下，小楷在一點一

滴的努力中，逐漸有了些微的進步。 

 開學前的家訪，社工離開小楷家時，阿嬤一路送到門口，低聲

說了好幾遍「多謝」，那聲音裡有滿滿的感激，是對每一個願意伸

出援手的人的感謝。小楷就這樣在安靜的日常裡，慢慢學著，雖然

步伐慢，但每一次的努力都讓他更往前邁一大步。 

 
 

  



二、逆境家庭關懷服務 

1.計畫目標 

本計畫聚焦於遭遇經濟困難、家庭變故或多重壓力的弱勢家

庭，提供整合性實質與情緒支持，協助家庭度過危機並恢復基本生

活穩定。透過專業社工介入、親職輔導與資源連結，提升照顧者教

養能力與家庭功能，建立安全、穩定的教養環境。計畫同時關注兒

少穩定就學與健康發展，提供基本生活、教育與心理支持，降低因

家庭困境導致學習中斷、失學或發展受限的風險，並促進兒少情緒

調適及親子互動，保障兒童安全與成長權益。 

 

2.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透過整合社會資源，協助弱勢家庭重建生活與教養

功能，特別針對遭遇重大變故、經濟困境、負擔家計者重病、精神

疾病或酒藥癮等情況之家庭，提供經濟補助、生活物資、到宅育兒

支持、親職輔導及社工訪視等服務。透過量身化服務與資源連結，

減少疏忽照顧、兒虐及攜子自殺風險，提升家長照顧能力與家庭支

持網絡，保障兒少身心健康與安全成長，並協助家庭恢復穩定生活

機能，確保兒童獲得平安、健康及受教的權利。 

 

3.計畫服務對象 

    育有未滿十八歲兒童少年的家庭，家庭本身缺乏足夠的支持系

統，在養育子女時面臨經濟困窘，導致孩子無法獲得適當的照顧，

或是家長在育兒上常感挫折無力者。  

 

4.計畫內容 

(a).經濟及物資補助  

協助因失業、突發意外、家庭變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難的家

庭，提供必要的經濟協助與生活物資（如食物、日用品、學用品、

育兒用品等），協助家庭穩定基本生活。  



(b) .親職輔導  

針對主要照顧者提供個別或小團體的親職教育與心理支持，協

助家長理解兒童發展需求、改善教養方式、處理親子衝突，提升照

顧品質，重建親子間的正向互動關係。  

(c).到宅育兒支持（針對育有 6歲以下子女之家庭）  

安排育兒專業人員進入家庭，提供實地教養建議與成長指導，針

對幼兒發展、飲食作息、情緒行為管理等問題給予具體協助，並

減輕家長育兒壓力。 

(d).家庭關懷與資源連結  

由專業社工定期訪視，深入了解家庭狀況與需求，提供心理支

持與陪伴，並協助連結各項社會資源（如社會資源、政府補助、就

業輔導等），強化家庭的支持網絡與應對能力。 

 

5.計畫服務成果 

逆境家庭服務總計服務 1,476 位兒少，經濟補助受益兒少共計 

9,559人次。實際服務與經費運用，包含經濟補助、物資補助、情

緒輔導活動、逆境家庭喘息服務等。實際服務項目與服務量成果如

下： 

(a).經濟補助 

逆境家庭共計照顧 3,739 案次的生活補助、教育補助、醫療補

助或急難救助。補助 100位弱勢兒少潛能學習費用，讓每個弱勢孩

子都能有多元發展學習。  

  
 



(b).物資補給  

逆境家庭服務提供 2,130 人次物資補給。  

  
 

(c).訪視服務  

逆境家庭訪視服務：為了解案家需求與家庭狀況，提供更完整

的服務與資源，平均每個月訪視家庭 1次，訪視總計約 6,078

次。    

    

 

6.計畫責信故事 

洋洋是一位發展遲緩的孩子，和媽媽一起借住在朋友的地下

室，生活空間狹小，無法給予洋洋安全且合適的發展環境。當社工

第一次見到洋洋時，他還不會說話，走路、跑跳的動作也不穩，發

展落後於同齡孩子。  

洋洋媽媽每月依靠育兒津貼維持生活，因家庭經濟困難，無法

讓洋洋到醫院接受早療課程。於是兒福聯盟補助早療就醫費用，讓

媽媽能夠帶洋洋參與課程；同時社工也與早療單位合作，指導媽媽



申請早療交通補助。  

此外，為了補充洋洋成長所需的營養，社工每月家訪時會提供

一箱牛奶和兩盒雞蛋；同時陪伴媽媽一起探討親子互動的方法，營

造良好的家庭氛圍，並增進洋洋與媽媽間的親子關係。  

後續洋洋與媽媽搬遷到親戚家中，離開了地下室的生活，洋洋

有了更合適的空間可以活動、刺激及發展。社工也連結到就學資

源，讓洋洋順利進入幼兒園就讀。幼兒園老師稱讚洋洋在課堂中能

良好配合團體生活，各方面的發展都逐漸進步。  

現在社工到家中訪視時，洋洋能用清楚的語句跟社工打招呼與

寒暄，並且積極展示自己的玩具或作品。媽媽看到洋洋的進步，也

感到非常高興。  

 
 

參、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13年 01月 0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13年 01月 0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提前於 114年 10月 31日支用完畢) 

 



肆、許可文號 

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121364019 號  

 

伍、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1.收入： 

民國 113年 01月 0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收入$23,147,650

元+利息$148,974 元，合計 $23,296,624 元 

收入 

113年 01月 0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募款活動期間) 

$23,147,650 元 

113年 01月 01日至 114年 11月

30日 利息收入 

利息$148,974 元 

  

合計 $23,296,624 元 

 

2.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52,790,804 元 

支出 

項目 金額 

必要支出-募款宣導影片製作 $263,412元 

必要支出-網路媒體 $429,644元 

必要支出-郵電費 $5,080元 

必要支出-手續費 $58,059元 

必要支出-餐點費 $2,266元 

必要支出-電腦設備 $260,100元 

必要支出-交通費 $24,336元 

必要支出-運費 $955元 

財物支出-個案補助費用 $39,968,304元 

財物支出-人事費 $11,778,648元 

  

合計 $52,790,804元 



  

 

淨收入$23,296,624元－支出$52,790,804 元 ＝短絀

$29,494,18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23,147,650元 

利息收入 $148,974元 

支出 $52,790,804元 

自籌 $29,494,180元 

 


